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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纺院人字〔2024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教职工出差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教职工出差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常纺人字〔2021〕19 号）

已于 2024 年 12 月进行修订，并经 2024-2025 学年第一学期第 11

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现将修订后的《教职工出差管理规定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1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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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出差管理规定
（2021 年 7 月制定，2024 年 12 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职工出差管理，优化简化办

事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特修订出差管理规

定。

第二条 出差必须按规定流程审批，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

数，严禁无实质内容和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。

第二章 出差手续与审批权限

第三条 需要出差的教职工，应当按规定办理出差手续，教

职工出差前，需要在智慧校园中填写出差申请审批单，写明出差

事由、起止时间、出差地点和交通方式，并附件上传相关证明材

料，经批准后方可出差。

第四条 具体审批权限如下：

（一）教职工

教职工出差，个人申请后，由所在部门领导审批。经费所在

部门为本部门时，直接转人事处备案；经费所在部门非本部门时，

由经费所在部门领导审批，人事处备案。

（二）中层干部

1．中层正职

中层正职干部出差，个人提出申请，经费所在部门为本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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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直接转业务分管院领导审批；经费所在部门为非本部门时，

由经费所在部门领导审批后再由业务分管院领导审批。业务分管

领导审批后还需书记或院长审批，其中，根据出差类型，党务工

作事项出差需由书记审批，行政工作事项出差由院长审批，人事

处备案。

2．中层副职

二级学院的中层副职干部出差，个人提出申请后，根据出差

类型，党务工作事项出差由所在二级学院的书记审批，行政工作

事项出差由所在二级学院院长审批，职能部门统一由所在职能部

门正职领导审批；经费所在部门为本部门时，直接转业务分管院

领导审批，人事处备案；经费所在部门为非本部门时，由经费所

在部门领导审批后再由业务分管院领导审批，人事处备案。

（三）校领导

1．正职校领导

正职校领导出差，党委书记提出出差申请后，由校长进行审

批；校长提出出差申请后，由党委书记审批。由党政办备案，并

根据上级要求进行报备。

2．副职校领导

副职校领导出差，副校长提出出差申请后，由校长进行审批；

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提出出差申请后，由党委书记审批。由党

政办备案，并根据上级要求进行报备。

（四）组团出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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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团出差（2 人以上），由团队派出部门委派一名人员进行

统一申请，涉及人员的部门领导周知，经费所在部门领导审批，

出差经费分别从各自部门业务经费中支出，后以团队中最高职务

者的审批流程进行审批，其他人员实行备案制。由人事处备案，

如果团队中有中层干部，相关分管领导备案。

第三章 出差注意事项

第五条 原则上在出差前，至少提前两日通过智慧校园填写

出差申请审批单，如遇临时或紧急工作安排，必须在出差完成后

1-2 天内完成审批，一般不得后补。

第六条 除因公务、疾病、意外灾害等不可抗力的意外情况

需经所在部门领导允许延时外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工作岗

位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文件《教职工出差管理

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常纺院人字〔2021〕19 号）同时废止。学校此

前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出差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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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出差申请

教师姓名 教师工号

部门名称 申请日期

经费部门 出差性质

出差类型 是否团队出差

出差开始日期 出差结束日期

标题

出差事由

是否属于补出差申请

交通方式 出差天数

省份 城市

目的地 详细地址

备注

附件

项目编号

项目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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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2024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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